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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」Q & A 
 

壹、「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」工程規劃與施工（辦
理單位：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，簡稱鐵工局） 

一、問：「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」何時核定，計畫內容

為何？ 

答：本計畫奉行政院於98年 9月 9日院臺交字第

0980054496號函核定「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」

綜合規劃報告。計畫內容概述如下： 

1.計畫期程：98年9月至106年5月。 

2.計畫範圍：北起永康中華陸橋（永康橋）以南約

0.17公里處，南至生產路以南約1.91

公里，全長 8.23公里。 

3.工程內容： 

(1)隧道工程：明挖覆蓋鋼筋混凝土箱型結構。 

(2)臺南車站：配置2座島式月臺及4股道。 

(3)臺南舊站列為古蹟原地保留，站區闢建為廣場、

停車場、交通轉運站、綠地等公共設施使用。 

(4)增設2座通勤車站：林森站與南臺南站。 

(5)周邊工程：周邊站場設施、貨運業務之遷移及配

合改善。 

(6)機電工程：電車線、號誌、電訊、車站之水電、

消防、空調、電梯、電扶梯等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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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計畫經費：總經費 293.6億元。 

5.計畫示意圖如次頁。 

 

二、問：工程規劃範圍為何，是否有涵蓋永康區？ 

答：本案計畫範圍北起永康中華陸橋（永康橋）以南約

0.17公里處，南至生產路以南約1.91公里，全長8.23

公里。「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」工程並未涵蓋

永康區範圍。 

 

三、問：臺南市為什麼需要鐵路地下化的工程建設？鐵路地

下化後對臺南的發展有何效益？ 

答： 1.「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」是臺南市區重大交

通公共建設計畫，未來將可提供都會區便捷交

通、消除鐵路兩側地區發展阻礙、解決既有鐵路

與道路立體交叉產生的交通瓶頸、改善鐵路行車

衍生環境公害問題，此外還有改善市容並提升都

市整體經濟活動力的效益。 

2.具體而言，鐵路地下化工程將節省交通時間與車

輛耗油、減少交通事故與人員傷亡，大幅降低市

民每天必須付出的交通成本與風險；騰空路廊更

可成為市區新主要幹道，提升道路服務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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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問：民國98年9月9日行政院核定之路線是否有變更過？ 

答：沒有。依行政院98年9月9日核定內容，本項工程規

劃範圍與施工工法，係因應地下化施工中鐵路營運

安全、降低施工風險、維持安全距離及臺南車站為

國定古蹟無法更動等因素，將永久隧道（即地下化

的軌道）設於「既有鐵道的東側」，本方案是考量

研析不同方案後，最後決定採用的最佳方案。 

 

五、問：民國98年9月9日核定之路線是否屬「東移」路線？ 

答：沒有所謂路線「東移」。民國98年9月9日核定之路

線自始就是「在既有鐵路的東側」施工，是唯一版

本，並無推翻原核定路線而向東移設的情形。 

 

六、問：如果路線在98年9月9日既已核定，為什麼99年9月7

日聯合報報導交通部毛部長於立法院陳淑慧委員召

開「臺南鐵路地下化工程動工說明會」中說「工程

不東移，原路線施工」？ 

答：本項計畫路線在98年9月9日行政院就已核定，毛部

長99年9月6日在答復民眾的詢問，是表示不再變更

行政院核定路線。針對媒體報導的出入，交通部鐵

路改建工程局擔心民眾會誤解，於99年9月9日在鐵

工局的網站上發布新聞稿(詳第16頁)，澄清經多方

評估後，緊鄰鐵路沿線東側施工為最適方案，請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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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諒察，併為臺南地區重大交通建設共同努力。 

七、問：98年9月9日核定的規劃方案採「地下化永久軌直接

於現有軌東側施作」的理由是什麼？ 

答：98年9月9日核定前曾有許多構想選擇，最後選定「地

下化永久軌直接於現有軌東側施作」方案，主要是

基於施工期間必須維持鐵路的正常營運，而原有鐵

路路寬無法同時提供地面鐵路列車運轉及地下隧道

施工所需空間，且臺南古蹟車站又位於現有鐵路西

側，在多方考量後，選擇唯一方案就是「在既有軌

道東側設置地下隧道」。 

 

八、問：「在既有軌道東側設置地下隧道」的優點是什麼？ 

答：主要優點為：1.對臺南火車站古蹟的保存最佳(古蹟

在現有軌道西側)；2.降低市區交通的衝擊；3.都市

縫合最佳；4.對台鐵現有營運影響最低；5.地面建

築物拆除面積最少。換言之，在既有軌道東側設置

地下隧道是以技術可行、維持施工期間台鐵營運正

常、保障附近民房安全、對環境及城市發展最佳，

且儘量減少取得私人土地為考量。 

 

九、問：民國98年9月9日行政院核定的鐵路地下化施工方法

為何？ 

答：明挖覆蓋工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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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問：什麼是「明挖覆蓋工法」？ 

答：明挖覆蓋工法類似大型排水溝，先在外側施作兩道

地下連續壁，用來支撐地下隧道兩側的土壤壓力，

然後將兩道連續壁間的土壤挖除，等隧道結構工程

完成後，再回填覆土。所以它所呈現的是「方型」

構造。 

 

十一、問：「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」採用「明挖覆蓋工

法」的理由？ 

答：1.任何地下化工程都必須考量使用功能、地質條

件、地下及地面設施的狀況、施工期程等。但

最重要的是工程可能造成的風險必須列入考

量，一定要選擇風險最低的工法，才能確保安

全施工及如期如質完成。 

2.鐵路地下改建工程是在「緊鄰」（非直接下方）

營運中的鐵路地下施工，為了確保現行鐵路維

持正常營運，讓火車安全行駛，採用明挖覆蓋

工法先以兩側連續壁鞏固施工範圍與鄰近鐵路

及建築物基礎地層阻隔保護，以避免施工期間

鐵路沉陷大於容許差異量5mm（0.5公分），造

成地面軌道與鄰近民房之威脅。 

3.臺南地區地質經鑽探調查結果主要為砂質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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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，如果採潛盾工法，屬於相對的柔性結構，

且無地下連續壁對兩側地層作阻隔保護，地層

的沉陷量較大，對緊鄰的現行軌道與行駛中火

車有極大的風險，是非常不安全的。所以施工

方法的最優先原則就是「安全第一」。 

 

十二、問：其他縣市的鐵路地下化都採用何種工法？ 

答：台灣各縣市的鐵路地下化工程皆是採用「明挖覆

蓋工法」。 

 

十三、問：行政院是否曾經決定採用「潛盾工法」？ 

答：行政院98年9月9日核定本，就是採「明挖覆蓋工

法」。 

 

十四、問：什麼是「潛盾工法」？ 

答：「潛盾工法」必須先在路線兩端開挖「出發井」

及「到達井」各一座，再將潛盾機安裝於「出發

井」，利用盾身旋轉切削土壤方式向前挖掘，機

身後方則以鋼筋混凝土預鑄環片銜接，以環片支

撐外側土壤壓力並提供潛盾機向前推進之反作用

力，當潛盾機至「到達井」後即完成此路段之潛

盾隧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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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問：採用「潛盾工法」是不是就不用拆除房屋？ 

答：為了維持現有的鐵路「繼續」、「安全」營運，

地下化工程不能在現有鐵路正下方施工，所以不

管採用「明挖」或「潛盾」，施工上方一定有建

物必須拆除。 

 

十六、問：為什麼不可以住戶在施工期間先行搬遷，等工程

完工後再搬回來？也就是為何不採用「徵用」民

地做「臨時軌」，等原軌道地下道完工後還地於

民？ 

答：1.臺南鐵路地下化不做臨時軌而將永久軌直接設

於現有軌東側，是對鐵路營運影響最低、臺南

車站古蹟保護最佳、市區交通衝擊影響最小，

都市縫合效果最佳，拆除建物面積最少。 

2.臺南鐵路地下化工程因沿線鐵路用地不足，若

採用「徵用」民地做「臨時軌」，所需的施工

空間將使鐵道沿線市中心區建物皆面臨拆除情

形，相較於目前核定計畫，其需拆除的民宅面

積(依97年調查結果)將增加30%。 

 

十七、問：現有的立體、平交設施是否全部拆除？ 

答：1.本計畫途經9處平交道、8處地下道（5處車行地

下道、3處人行地下道）、5處陸橋（含2處鐵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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橋涵），依行政院核定之綜合規劃報告內容，

除小東路地下道、民族(四維)地下道、林森路

地下道、中華陸橋外，其餘交通橫交設施均將

拆除或填平。  

2.上述4處交通橫交設施於鐵路地下化完工後已

失去主要功能，阻礙都市整體發展，影響甚鉅，

市府、地方民代與多數民眾皆贊成廢除，由於

所需費用龐大。經多次協商，決議由地下化工

程發包節餘款優先支應所需經費。  

 

十八、問：工程設施突出物(通風口、避難逃生口等)是否影

響民宅出入？  

答：沿線突出物已選擇適當地點設置，不會影響民眾

出入。  

 

十九、問：施工過程中損鄰如何認定與補償？ 

答：鐵工局委託之施工包商於施工前，除委託第三公

正單位進行建物調查並拍照存證，施工中並持續

進行建物監測及建物保護作業，如有鄰損之情況

發生，鐵工局將責成承包商負責災害修復；若涉

及損害而須請公信單位鑑定及分析，將委由第三

公正單位認定，並依相關規定辦理補償，確保民

眾權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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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都市計畫規劃與程序 (辦理單位：市府都市發展局) 

一、問：鐵路地下化完工後，其上方騰空廊帶及現行鐵路用

地要如何利用？ 

答：1.目前鐵路地下化工程範圍與寬度約16.3公尺，考

量工程結構安全、鐵路行車安全，鐵路地下化工

程完工後其上方騰空廊帶除必要之車站站體、通

風口、逃生口、抽水機房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

外，已無法進行開發建築。為解決必要之交通需

求並避免該騰空廊帶荒置或低度利用，致衍生公

共安全、衛生問題，未來都市計畫除引道及站區

外，主要規劃為公園道（公園兼道路）使用。 

2.未來合併現行鐵路用地，將成為貫穿市區之主要

公園道，對於紓解市區南北向道路交通擁擠問題

有很大幫助。 

 

參、土地及地上物徵收補償（辦理單位：市府地政局、
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） 

一、問：徵收補償標準為何？ 

答：地價部份依照最新土地徵收條例第30條規定（101

年9月1日施行），被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

之「市價」補償其地價。市價依內政部101年6月5

日訂頒「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」估計後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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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臺南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，作為計算徵收補

償價額之基準。需地機關是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

局，但臺南市政府會協助被拆遷戶爭取最優的補

償。 

 

二、問：除住宅外，營業設施如何補償？  

答：依「土地及土地改良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」及

「臺南市遷移工廠動力機具生產原料或生產經營

設備查估標準」辦理補償。 

1.營業部分 

(1)土地徵收條例第33條規定，土地或土地改良物

原供合法營業之用，因徵收而致營業停止或營

業規模縮小之損失，應給予補償營業損失。 

(2)有關營業損失補償費，補償標準依內政部「土

地及土地改良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」及「臺

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良物補償自治條例」

規定辦理。 

2.設施部分：有關工廠之動力機具、生產原料或生

產經營設備等，依所需之拆卸、搬運及安裝費用

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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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問：何時拆？何時辦理徵收補償？拆多少？  

答：1.目前辦理都市計畫變更階段，俟完成都市計畫變

更、都市計畫定樁、地籍分割測量等作業後，始

確定用地範圍，進入徵收作業程序。按鐵工局規

劃用地需求，其預估期程如下:（註：本案期程將

隨工作執行進度而調整）。全案俟用地徵收後，

方才進行拆除施工作業。 

2.有關拆除範圍可上臺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首頁右

側欄位「鐵路地下化都市計畫」專區，下載全案

都市計畫書圖確認用地範圍或亦可來電臺南市政

府都市發展局徵詢協助(聯絡窗口資訊詳第15

頁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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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（辦理單位：交通部鐵路改
建工程局、市府交通局） 

一、問：鐵路下化工程進行時，拆除地下道、高架橋後如何

通行？  

答：1.鐵路地下化施工中僅拆除開元陸橋並改道東豐

路，另長榮地下道因與鐵路地下結構衝突而須填

平，惟將分階段改由鄰近橫交路口及設置平交道

通行，東門路陸橋則需配合施工局部時間封閉，

其餘地下道均採分階段交維方式辦理施工，而中

華東路陸橋則採托底工法，故不影響交通。  

2.另鐵路切換至地下隧道營運後，方進行拆除地下

道、高架橋，拆除時亦配合交通維持採平面道路

通行方式辦理施工。 

二、問：工期間圍籬是否影響住家出入？  

答：施工期間施工圍籬之設置於部分路段如影響住戶出

入，將透過劃分不同工區及跳蛙施工方式，儘量縮

短對住戶之影響，俟覆蓋版舖設完成後，施工圍籬

退縮，以維持人行可通行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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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資訊公開與聯絡窗口 

一、問：如何得知本案相關都市計畫訊息？ 

答：1.有關都市計畫資訊、公開展覽說明會簡報、聯絡

窗口、市民問答..等內容請至臺南市政府全球資

訊網(http://www.tainan.gov.tw/tainan/)首頁

右側欄位「鐵路地下化都市計畫」專區下載。 

2.另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工程內容，亦可上交通部

鐵 路 改 建 工 程 局 網 站 查 詢 （ http ：

www.rrb.gov.tw）。 

 

二、問：本計畫聯絡窗口為何？  

答：本專案涉及規劃、施工、徵收補償、管理及都市計

畫變更作業，茲將各問題分類及其電話專線臚列於

下表，以利民眾迅速取得資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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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」聯絡窗口 

問題類別 執行單位 聯絡電話 

工程用地、規

劃、設計與施工 

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

中部工程處第六工程段

06-2218586 

分機 601  

工程設計 
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

工務組 

02-8969-1900分

機1981 

都市計畫變更 
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

(綜合規劃科) 

06-2991111 

分機 8160、8021

分機 8576、1423

土地徵收補償 
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

(地用科、資訊地價科)

06-6359194；

06-6575088 

交通維持事項 
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

(綜合規劃科)  
06-390118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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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新   聞   稿      

發佈單位：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 

發佈時間：99.09.09 

聯絡人：蔡宗恭段長 

電話：(06)2211581 

關於 2010 年 9 月 7 日報載 

臺南鐵路地下化說明會本局說明如下： 

鐵路改建工程就像穿著西裝改西裝，因工程期間除了一邊工程

施工外，另一邊要維持臺鐵正常營運，因此，首重施工安全。 

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從 82 年開始研究迄今，規劃過程中皆

會提出諸多可行方案，並透過對臺鐵營運安全影響、市區交通衝擊、

工程技術、環境保護、臺南車站古蹟維護、經濟效益分析、財務評估、

用地取得評估等諸多層面嚴謹綜整評估後，獲得於緊鄰鐵路沿線東側

施工為最適方案進行推動，其優點是對臺鐵現行營運安全影響最低、

臺南車站古蹟保護最佳、對市區交通衝擊影響最低、及都市縫合最

佳。綜合規劃報告並於 98 年 9 月 9 日奉行政院核定；環境影響差異

分析報告賡續於99年6月14日獲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

議通過。台南鐵路地下工程，將在 106 年 6 月通車。 

市民關切之計畫用地取得確切範圍，本計畫目前正進行工程基

本設計及都市計畫變更作業，確切之範圍需經過完成都市計畫變更、

測量釘樁、以及地籍分割等三階段作業後，方能明確定案。徵收、拆

遷補償等問題除依相關規定外，將遵循「從優補償，從寬認定」之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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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處理。 


